附件1

《关于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实施细则（科技部分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落实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若干措施，细化科技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
对首次被认定为省独角兽企业、省潜在独角兽企业、省瞪羚企业、市瞪羚企业，分别给予最高8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对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最高15万元奖励。鼓励企业自主申请高价值发明专利，新开工重点科创项目经市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后两年内，新授权1件高价值发明专利转化运用的科创项目，给予企业1.5万元奖励，最高不超过6万元。
二、支持产业创新平台建设
对新认定国家级、省级企业研发机构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院士工作站），分别给予最高50万元、30万元奖励。对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绩效评价优秀的，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。对新认定的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，给予最高5万元奖励。经认定的省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，给予申报主体最高30万元支持。经认定的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概念验证中心、创新联合体等创新平台，给予申报主体最高10万元支持。
三、推进高端人才引进培育
对企业引进申报江苏省科技副总等江苏省科技人才工程项目（2025年及之后批次），且期满考核合格及以上的高校院所高层次人才，给予1万元/人奖励。鼓励地方实验室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，对新入选国家级重点人才计划并成功落户的，给予人才最高10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，该经费按照40%、30%、30%的比例分3年拨付。经认定的市级新开工重点科创项目，成功入选省“双创人才”创业计划资助的，在人才项目立项资助的基础上，一次性给予人才（团队）6万元奖励。
四、相关事项
1.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。由区科技局相关责任科室组织申报、审核奖励对象，所需专项资金由区财政局统筹安排。
2.区原有科技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实施细则为准。内容相同的政策按照就高标准奖励。
3.施行期间如遇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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